泉科〔2026〕70号
泉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做好高新技术企业

培训辅导机构奖补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石狮市工信科技局，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科经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支持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泉政办规〔2025〕8号），为做好高新技术企业培训辅导有关政策兑现工作，现将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新技术企业培训辅导机构奖补事项

（一）奖补依据

《若干措施》（泉政办规〔2025〕8号）第三条：“对当年度组织辅导申报企业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每达到200家给予辅导机构6万元奖励，每年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
申请条件

1.高新技术企业培训辅导机构需为在泉州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2.组织辅导泉州企业通过2025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达到200家以上。

3.高新技术企业培训辅导机构近三年未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网络和数据安全事件、重大环境违法行为、严重质量问题、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申请材料

1.《高新技术企业培训辅导机构奖补申请表》（见附件，提供原件，加盖公章）。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注明与原件相符）。

3.组织辅导泉州企业通过2025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清单和相关服务佐证材料（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佐证材料）：服务合同、辅导培训通知、签到表、照片等有关佐证材料，复印件需加盖公章，注明与原件相符）。

4.提供辅导机构在申报期内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shiming.gsxt.gov.cn/）信用查询报告。（加盖企业公章）

二、材料报送

    （一）申请单位用A4规格纸张双面打印申请材料并装订成册。

（二）申请高新技术企业培训辅导机构奖补的单位，按要求将申请材料报送泉州市科技局，申报材料一式二份，复印件需加盖公章，注明与原件相符，同时将申报材料电子版扫描件发送至高新科邮箱：kj22579329@163.com，申报材料提交不齐全的，视同申报材料不完整，不再补件。
(三)申报材料报送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24日，逾期不予受理。

三、咨询与联系方式

泉州市科技局高新科

联系人：张燕芹

电话：0595-22579329 

地址：泉州市东海行政中心D幢南门917

附件：高新技术企业培训辅导机构奖补申请表
                               泉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6年6月23日
附件

高新技术企业培训辅导机构奖补申请表

	机构名称
	

	机构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2025年组织辅导泉州企业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数（家）
	

	申请辅导机构奖补（万元）
	

	本单位承诺自身符合高新技术企业培训辅导机构奖补条件，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若被查实在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取消高新技术企业培训辅导机构奖补申请资格。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辅导泉州企业通过2025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清单明细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高企证书

编号
	省科技厅认定文件（闽科高〔2026〕5号）企业对应编号
	佐证材料（页码）

	1
	
	
	
	
	

	2
	
	
	
	
	

	……
	
	
	
	
	

	提供组织辅导申报服务佐证材料（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佐证材料：服务合同、辅导培训通知、签到表、照片等有关佐证材料）：
(一)……

（二）……

……

（申报材料提交不齐全的，视同申报材料不完整，不再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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